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 

緩起訴處分金成果報告表 

 

 

 

 

 

工作執行期間 □第   季  (  -  月 ) 

機構名稱   

計畫名稱   

填  寫  人   填表日期  年    月    日  

目 的 服 務 內 容 

預定達成程度  實際達成程度  

預期服務量  評估方法  實際服務量  評估方法實

際效益  

 

1. 

     

 

2. 

     

 

3. 

     

 

4. 

     

困難與改善計劃或需本署協助之事項  

 

 附表六 



 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 

緩起訴處分金成果報告表 

 

工作執行期間 ▓第 1、 2 季  (3-7 月 ) 

機構名稱     公益發展協會 

計畫名稱  辦理富里社區高關懷家庭急難救助金 

填  寫  人    謝大頭  填表日期  96 年 8 月 2 日  

目 的 服 務 內 容 

預定達成程度  實際達成程度  

預期服務量  評估方法  實際服務量  評估方法實

際效益  

 1.生活補助，使

家庭能有基本生

活費用來源 

每一補助家庭提供

白米 5 斤及金錢

5000元 

20個家庭 由花蓮縣社

會局提供名

單，白米依市

價購置 

20個家庭 20個家庭，31

位村民受惠 

 

2. 

     

 

3. 

     

 

4. 

     

困難與改善計劃或需本署協助之事項  

 

 範例 


